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1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之一高英女士关于部分股份质押的告知函，具体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

称

高 英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或
第 一 大 股
东 及 其 一
致行动人

是

本次质押
数量（股）

33,400,000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63.13%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89%

是否为
限售股

否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质 押 起
始日

2023 年3 月 16
日

质 押 到
期日

2024 年3 月 15
日

质权人

中信建投
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质押
用途

债权类投
资

2．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高 文
班

高 进
华

高
英

持股数量
（股）

267,518,800
174,435,840
52,903,760

持 股
比例

23.12%
15.08%
4.57%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 数 量

（股）

127,780,000
57,050,000

-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 数 量

（股）

127,780,000
57,050,000
33,40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7.76%
32.71%
63.13%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11.05%
4.93%
2.89%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
16,441,040

-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
28.82%

-

未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
份限售数

量（股）

-
114,385,840

-

占 未 质
押 股 份

比例

-
97.44%

-

高 文
安

高 文
靠

高 文
都

古 龙
粉

法 亚
楠

合
计

41,343,560
48,903,760

87,880
6,063,720

13,215,131
604,472,451

3.57%
4.23%
0.01%
0.52%
1.14%
52.25%

19,500,000
24,000,000

-
-
-

228,330,000

19,500,000
24,000,000

-
-
-

261,730,000

47.17%
49.08%

-
-
-

43.30%

1.69%
2.07%
-
-
-

22.62%

-
-
-
-
-

16,441,040

-
-
-
-
-

6.28%

-
-
-
-
-

114,385,840

-
-
-
-
-

33.37%
注：上表中的“已质押股份限售数量”、“未质押股份限售数量”均为高管锁定股。
3、其他说明
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上述质押行为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存在

平仓风险，也不会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不利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所持有公司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若后续出现上述风险，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提前购回、补充质押标的证券等措施，并及时通知公司。公司将
持续关注其质押情况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二、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三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588 证券简称：史丹利 公告编号：2023-005

史丹利农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核
准签发的关于“注射用头孢他啶”（以下简称“该药品”）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该药品
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一）药物名称：注射用头孢他啶
剂型：注射剂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规格：0.5g、1.0g、2.0g（按C22H22N6O7S2计）
受理号：CYHB2151018、CYHB2151019、CYHB2151017
药品生产企业：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43124、国药准字H20033116、国药准字H20034179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审评审批

制度的意见》（ 国发〔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有关事项的公
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
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药品研发及相关
注射用头孢他啶为抗感染类药物，本品适用于治疗敏感微生物引起的单一或多重感染，

如全身性重度感染、下呼吸道感染（包括肺炎）、耳鼻喉感染、尿路感染、皮肤和软组织感染、骨
和关节感染、妇科感染、胃肠道、胆道和腹部感染、血液/腹膜透析和持续性非卧床腹膜透析
（CAPD）相关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感染（包括脑膜炎）、预防围手术期尿路感染。

经查询，国内现有注射用头孢他啶文号296个。目前国内已有23个厂家通过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一致性评价（或视同通过）审批，本公司为第23家获批。本公司该药品2022年销售
额约为10.76万元。截止目前，公司累计研发投入约为718.68万元人民币（未经审计）。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投资风险
根据国家相关政策规定，对于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药品品种，在医保支付方面予以

适当支持，医疗机构应优先采购并在临床中优先选用。同品种药品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
生产企业达到 3家以上的，在药品集中采购等方面不再选用未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品
种。

公司注射用头孢他啶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升该药品的市场竞争力，对该药
品的市场销售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也为公司后续产品开展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积累了宝贵
的经验。由于药品销售容易受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605199 证券简称：葫芦娃 公告编号：2023-015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药品注射用头孢他啶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087 证券简称：新野纺织 公告编号：2023-004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党委书记、副书记任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3月13日接到通知，根据中共新野县委决定，郑军辉

同志任中共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书记，郑洪晓同志任中共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

公司委员会副书记，免去魏学柱同志的中共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书记、委员职务，

免去陈玉怀同志的中共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委员会副书记、委员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郑军辉同志、郑洪晓同志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任职资格符合

《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的有

关规定，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3月17日

证券代码：000927 证券简称：中国铁物 公告编号：2023-临006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解除股份质押及股份质押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接到股东天津百利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函告，获悉

其持有的本公司15521万股于2023年3月15日办理了解除股份质押登记手续，随后于2023年

3月16日将持有的本公司15065万股办理了股份质押登记手续。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解除质押及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解除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天津百利机械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否

-

本次解除
质押数量

（股）

155,210,000
155,21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9.9970%
49.997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5653%
2.5653%

是 否 为
限售股

否

-

起始日

2022 年 3
月21日

-

解除日期

2023 年 3
月15日

-

质权人

国 泰 君
安 证 券
股 份 有
限公司

-
2.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天津百利机械装
备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否

-

本次质
押数量

（股）

150,650,000
150,65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8.5281%
48.5281%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2.4899%

2.4899%

是
否
为
限
售
股

否

-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否

-

质押起始
日

2023 年 3
月16日

-

质押到期
日

2024 年 3
月15日

-

质权人

国泰君
安证券
股份有
限公司

-

质押用途

偿还债务

-

上述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的情况。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天津百利机械装备
集团有限公司

合计

持 股 数
量

310,438,808
310,438,808

持 股
比例

5.1309%
5.1309%

本 次 质
押 前 质
押 股 份

数量

0
0

本 次 质
押 后 质
押 股 份

数量

150,650,000
150,650,000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例

48.5281%
48.5281%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2.4899%
2.4899%

已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 结 、标

记数量

0
0

占 已
质 押
股 份
比例

0.00%
0.00%

未质押股份情
况

未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数量

0
0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0.00%
0.00%

二、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质押、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3.其他相关机构或单位出具的解除质押、质押（冻结或拍卖等）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000927 证券简称：中国铁物 公告编号：2023-临007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本次公告披露日，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

下属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余额13.22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7.1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控股股东中铁物总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物控股”）向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而提供的反担保余额1.8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2.40%；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的担保余额4.07亿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27%。

一、担保情况概述

1.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因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国铁路物资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

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在北京签署协议，申请不超过人民币4,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1年。

公司为上述授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以公司与银行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2.公司为下属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因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中铁物建龙西南供应链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建龙西南”）与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城分行在北京签署协议，申请不超过人民币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1年。

公司为上述授信按持股比例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具体以公司与银行签署的合同约定

为准。

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3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上述担保事项属于2023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事项，且已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3.下属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中铁物资武汉木材防腐孝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孝感公司”）为公司全资曾孙公司中铁

物总武汉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工业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经营和业务发展需要，

孝感公司与华夏银行武汉汉口支行在武汉签署协议，申请不超过人民币1,000万元的授信额

度，授信期限为一年。

武汉工业公司为孝感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具体以武汉工业公司

与银行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武汉工业公司已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同意对下属全资子公司的授信提供担保。公司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2023年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内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上述担保事项属于2023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事项，且

已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二、担保审批情况

1.2022年 12月 26日，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3年

度担保额度的议案》，根据公司2023年度经营和发展需要，为提高公司及下属子公司的融资效

率，降低融资成本，推动公司整体业务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公司2023年度经营计划和资金需求

情况，2023年度预计为下属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额度人民币80亿元。具体担保方式为：

（1）公司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

单位：万元

担保方

公司

合计

被担保
方

下属子
公司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100%
100%

、

80% 、45%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高 于 70%
（含）

低于70%

截 至 目
前 担 保

余额

106,803.72

25,396.18

132,199.90

2023 年
预计

担
保额度

580,000.00

220,000.00

800,000.00

本 次 使
用

担
保额度

4,000.00

2,250.00

6,250.00

含 本 次
公 告 已
使 用 担
保额度

4,000.00

2,250.00

6,250.00

剩 余 可
用

担
保额度

576,000.00

217,750.00

793,750.00

本 次 新 增 担
保 额 度 占 上
市 公 司 最 近
一 期 净 资 产

比例

0.48%

0.27%

0.75%

是否
关联
担保

否

否

2.2022年 12月 26日，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3年

度公司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为提高下属子公司的

融资效率，降低融资成本，推动公司整体业务持续健康发展，根据公司2023年度经营计划和资

金需求情况，2023年度预计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担保额度5亿元。

单位：万元

担保方

中 铁 物 资
武 汉 木 材
防 腐 孝 感
有限公司

合计

被担保方

中铁物总
武汉工业
有限公司

担 保
方 持
股 比

例

-

被担保方
最近一期
资产负债

率

49.83%

截 至 目
前 担 保
余额

0.00

0.00

2023 年
预计

担
保额度

3,000.00
3,000.00

本 次 使
用

担
保额度

1,000.00
1,000.00

含 本 次
公 告 已
使 用 担
保额度

1,000.00

1,000.00

剩 余 可
用

担
保额度

2,000.00
2,000.00

担保额度占
上市公司最
近一期净资

产比例

0.12%

0.12%

是 否
关 联
担保

否

上述担保事项属于2023年度预计担保额度范围内事项，且已履行相关决策程序。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天津公司

1.公司名称：中国铁路物资天津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1987年10月16日

3.注册地址：天津市河东区津塘路21号

4.法定代表人：杜占海

5.注册资本：476,220,560.11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

售；金属丝绳及其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

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水

泥制品销售；再生资源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铁路运输设备销售；轨道交通工

程机械及部件销售；轨道交通专用设备、关键系统及部件销售；高铁设备、配件销售；铁路运输

基础设备销售；铁路机车车辆配件销售；铁路机车车辆销售；电线、电缆经营；货物进出口；进

出口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

内集装箱货物运输代理；铁路运输辅助活动；装卸搬运；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屋租赁。（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成品油批发。（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天津公司100%股权。

8.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天津公司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流动负债

银行借款

净资产

主要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2021年12月31日
（已经审计）

341,388
318,571
305,522
158,424
22,817

2021年度
（已经审计）

495,793
2,390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305,101
281,889
269,666
16,730
23,212

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294,622
513

（二）建龙西南

1.公司名称：中铁物建龙西南供应链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21年06月22日

3.注册地址：四川省成都市成华区华泰路33、35号1栋1层105号

4.法定代表人：雷家勇

5.注册资本：200,000,000.00元

6.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金属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链条及其他金

属制品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 ;再生资源销

售: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租赁;国内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

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 ;互联网数据服务;大
数据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软件开发;新材料技术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

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7.股权结构：公司持有建龙西南公司45%股权。

8.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建龙西南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流动负债

银行借款

净资产

主要财务指标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2021年12月31日
（已经审计）

19,509
1,167
1,071
0

18,342
2021年度
（已经审计）

35,868
456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619
1,670
1,639
0

18,948
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36,592
810

（三）孝感公司

1.公司名称：中铁物资武汉木材防腐孝感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8年10月30日

3.注册地址：孝感市孝南区祝站镇

4.法定代表人：武龙

5.注册资本：6700万元

6.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木材采运；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公共铁路运输（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铁路运输基础设备销售；木材加工；建筑用木料及木材组件加工；涂

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木材收购；木材销售；建筑用钢筋产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涂料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材料销售；特种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普通

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水泥制品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

筑材料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劳务服务（不

含劳务派遣）；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

推广；企业管理咨询；工程管理服务；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

工产品）（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7.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持有孝感公司100%股权。

8.该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9.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其中：流动负债

银行借款

净资产

主要财务指标

2021年12月31日
（已经审计）

9,687
1,160
990
0

8,527
2021年度
（已经审计）

2022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10,465
1,893
1,828
0

8,572
2022年1-9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4,081
158

3,201
61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为天津公司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1、被担保方：天津公司

2、债权人：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3、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4,000万元的综合授信

5、担保范围：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债权本金及其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

及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执行费、保全费、保全担保费、担保财产

保管费、仲裁费、公证费、鉴定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差旅费、生效法律文书迟延履行期

间的加倍利息和所有其他应付合理费用，统称“实现债权和担保权益的费用”）。

6、担保期间：就任何一笔具体业务（“任何一笔债务”的用语均指本含义）而言，保证责任

的保证期间为该笔具体业务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7、本次担保为公司为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

情形。

（二）公司为建龙西南申请授信提供担保

1.被担保方：建龙西南

2.债权人：晋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晋城分行

3.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2,250万元的综合授信

5.担保范围：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贷款本

金、利息、罚息、复利、补偿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险费等，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催收费用、诉讼费用、保全费、执行费、公证费、公告费、送达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

用)。
6.担保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本次担保为公司为合并范围内的下属控股子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不涉及反担

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武汉工业公司为孝感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

1.被担保方：孝感公司

2.债权人：华夏银行武汉汉口支行

3.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4.担保本金金额：最高金额1,000万元

5.担保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罚息、复利、罚金、滞纳金、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

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执行/仲裁费、保全费、担保费、律师费、调查取证费、

公证费、公告费、差旅费、评估费、拍卖费、产权过户税费等）。

6.担保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的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7.本次担保为公司全资孙公司为其下属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不涉及反担保，不存在损

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五、董事会意见

1.本公告中一、1是公司为下属全资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该担保有利于被担保方

借助公司整体资源优势，筹措资金，促进业务发展，符合相关下属公司经营发展实际需要，符

合公司整体利益。天津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偿债能力，财务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

利益。

2.本公告中一、2是公司为下属控股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其余由建龙

西南公司其他股东提供担保或反担保。建龙西南公司财务管理稳健，信用情况良好，具有良

好的偿债能力，公司能够实际控制其经营和财务管理，能切实有效地对其经营和财务、履约等

情况进行有效监督和管控，担保风险可控，上述事项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利益。

3.本公告中一、3是下属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该担

保有利于合并报表范围内公司借助公司整体资源优势，筹措资金，促进业务发展，符合合并报

表范围内公司经营发展实际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孝感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具备偿

债能力，财务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次公告披露日，公司为下属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余额13.22亿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7.12%；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控股股东铁物控股向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而提供的反担保余额1.85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2.40%；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单位的担保余额4.07亿元，占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5.27%。

上述担保不存在逾期、涉及诉讼等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公司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中铁物总武汉工业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3.相关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3月18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3月17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陈忠渭先生发来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获悉陈忠

渭先生将其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转让给厦门中略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一中略万新2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中略万新21号”）的过户登记手续已于2023年3月16日办理完毕，具

体情况如下：

一、股份协议转让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陈忠渭先生于2023年1月12日与中略万新21号签署了《股份

转让协议》，陈忠渭先生将其持有的公司11,975,1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50%）无限售流通股

协议转让给中略万新21号，转让价格为14.13元/股，转让价款为169,209,010.80元。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

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

二、股份过户完成及协议转让前后持股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协议转让已于2023年3月

16日完成了过户登记手续。本次协议转让前后有关持股情况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陈忠渭

庞琴英

遂川睿忠

一致行动人
合计

中略万新 21
号

股份性质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
无限售流通股

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前

数量（股）

78,818,103
1,528,925

0
80,347,028

-

比例（%）

36.20
0.70
0

36.90
-

本次股份转让过户后

数量（股）

66,842,943
1,528,925

0
68,371,868
11,975,160

比例（%）

30.70
0.70
0

31.40
5.50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过户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不会导致上

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也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8日

证券代码：603819 证券简称：神力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6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股权过户完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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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86 证券简称：金晶科技 公告编号：临2023-006号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赁业务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夏金晶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作为租赁物件，与远东

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赁业务，融资额为人民币1.25亿元，租赁期限为
24个月，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
会审议，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宁夏金晶科技有限公司以其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作为租赁物件，与远东宏信（天津）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赁业务，融资额为人民币1.25亿元，租赁期限为24 个月，主要
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3年3月16日，公司召开第八届第九次董事会会议，会议以8票同意、0票反对、0 票弃

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司控股子公司一一宁夏金晶科技有限公司与远东宏信
（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赁业务的议案》

（三）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1、公司名称：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3年12月10日
3、法定代表人：孔繁星
4、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与境内合资）
5、注册地址：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西昌道200号铭海中心2号楼-5、6-612。
6、注册资本：陆拾伍亿元人民币
7、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

维修；租赁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部分生产设备
2、权属：宁夏金晶科技有限公司
3、所在地：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
4、资产价值：129,810,237.51元
四、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1、租赁物：部分生产设备
2、融资金额：人民币1.25亿元
3、租赁方式：售后回租赁
4、租赁期限：24个月
5、支付方式：现金
五、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开展售后回租的方式，拓宽了融资渠道，盘活公司存量资产，优化公司资产负债结

构，本次回租租赁的资金主要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发展。本次交
易的开展不会损害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对公司的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六、备查文件
1、金晶科技八届九次董事会决议
2、宁夏金晶科技有限公司与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之融资租赁合同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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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3月6日以电话、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召开八届九次
董事会的通知，会议于2023年3月1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8名，实到董事
8名，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王刚先生主持了本次会议，经与会董事审议，一
致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本公司子公司宁夏金晶科技有限公司与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

售后回租赁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详见编号为临 2023-006的临时公告（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开展售后

回租赁业务的公告）

二、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为宁夏金晶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弃权，0票反对

详见编号为临 2023-007的临时公告（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

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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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全资子公司为宁夏金晶科技
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宁夏金晶科技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累计为其担保金额：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1.25亿元 ，占本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27%，期限24个月，由本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山东海天生物

化工有限公司提供担保。担保措施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抵质押等方式。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为其累计担保金额余额21378万元。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0
一、担保情况概述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海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与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拟签订《保证合同》等担保类文件，约定为宁夏金晶科技有限公司与远东宏信（天津）融

资租赁有限公司签署的《售后回租赁合同》（合同编号：FEHTJ23DG1FVJ4-L-01）提供担保，担

保措施不限于连带责任担保、抵质押等方式。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无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的名称：宁夏金晶科技有限公司

2、注册地点：宁夏回族自治区石嘴山市 注册资本：2.5亿元

3、法定代表人：王刚

4、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基板（超白玻璃）、Low一E镀膜玻璃的生产、销售等；

5、财务状况以及数据（未经审计）：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总资产127,318.52万元、净

资产44,894.11万元；2022年1-9月，营业收入53,169.40万元、净利润-256.53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宁夏金晶科技有限公司因补充公司流动资金，以其拥有的部分生产设备作为租赁物件，

与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售后回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人民币1.25亿元，租

赁期限为24个月，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山东海天生物化工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

措施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抵质押等方式。

具体担保内容以实际签署的相关担保合同为准。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被担保方为本公司子公司，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较强的偿债能力，担保风

险可控。本次担保是为了保障子公司生产经营所需，公司对子公司的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上述担保公平、对等，符合

有关政策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五、董事会意见

该公司为本公司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制，可以及时掌

控其资信状况，为支持其发展，董事会同意公司以及全资子公司为上述融资提供信用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公司对外担保余总额121,321.21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22.09%，其中对子公司的担保总额121,321.21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比例为22.09%。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

山东金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3月16日


